
解釋字號 釋字第69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100年10⽉21⽇

解釋爭點 受刑⼈不服⾏政機關否准假釋決定訴請救濟由何種法院審理？

解釋文 　　受刑⼈不服⾏政機關不予假釋之決定者，其救濟有待立法為

通盤考量決定之。在相關法律修正前，由⾏政法院審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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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刑法第七⼗七條第⼀項規定：「受徒刑之執⾏⽽有悛悔實據

者，無期徒刑逾⼆⼗五年，有期徒刑逾⼆分之⼀、累犯逾三分之

⼆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，得許假釋出獄。」監獄⾏刑法第八⼗⼀

條第⼀項規定：「對於受刑⼈累進處遇進⾄⼆級以上，悛悔向

上，⽽與應許假釋情形相符合者，經假釋審查委員會決議，報請

法務部核准後，假釋出獄。」⾏刑累進處遇條例第七⼗五條規

定：「第⼀級受刑⼈合於法定假釋之規定者，應速報請假釋。」

同條例第七⼗六條規定：「第⼆級受刑⼈已適於社會⽣活，⽽合

於法定假釋之規定者，得報請假釋。」上開規定，乃係規範假釋

之要件及核准程序，惟受刑⼈不服不予假釋之決定者，除得依監

獄⾏刑法第六條第⼀項及第三項規定，經由典獄⻑申訴於監督機

關、視察⼈員，或於視察⼈員蒞監獄時逕向其提出外，監獄⾏刑

法並無明文規定其他救濟途徑。

　　最⾼⾏政法院九⼗九年度裁字第⼆三九⼀號裁定認為，聲請

⼈不服⾏政機關不予假釋之決定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⼗四

條規定向臺灣⾼等法院⾼雄分院聲明異議，並經該院及最⾼法院

九⼗九年度台抗字第六０五號刑事裁定以無理由駁回，顯⽰職司

刑事裁判之普通法院認為其就受刑⼈不予假釋之聲明異議具有審

判權。參照同屬刑事裁判執⾏⼀環之假釋撤銷，其救濟程序係向

刑事裁判之普通法院提出，則受刑⼈不服⾏政機關不予假釋之決

定，於相關法律修正前，其救濟程序⾃仍應由刑事裁判之普通法

院審判。⽽最⾼法院九⼗九年度台抗字第六０五號刑事裁定，則

以受刑⼈不服⾏政機關不予假釋之決定，因假釋與否非由檢察官

決定，不⽣檢察官執⾏之指揮是否違法或執⾏⽅法是否不當，⽽

得向法院聲明異議之問題，於現⾏法下僅得依監獄⾏刑法相關規

定提出申訴，於修法增列救濟途徑前，尚非該法院所得審究。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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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，修法前受刑⼈不服⾏政機關不予假釋之決定，得向何法院訴

請救濟，最⾼⾏政法院與最⾼法院所表⽰之⾒解發⽣歧異。

　　假釋與否，關係受刑⼈得否停⽌徒刑之執⾏，涉及⼈⾝⾃由

之限制。現⾏假釋制度之設計，係以受刑⼈累進處遇進⾄⼆級以

上，悛悔向上，⽽與假釋要件相符者，經監獄假釋審查委員會決

議後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予以假釋（刑法第七⼗七條、監獄⾏刑

法第八⼗⼀條規定參照）。是作成假釋決定之機關為法務部，⽽

是否予以假釋，係以法務部對受刑⼈於監獄內所為表現，是否符

合刑法及⾏刑累進處遇條例等相關規定⽽為決定。受刑⼈如有不

服，雖得依據監獄⾏刑法上開規定提起申訴，惟申訴在性質上屬

⾏政機關⾃我審查糾正之途徑，與得向法院請求救濟並不相當，

基於憲法第⼗六條保障⼈⺠訴訟權之意旨，⾃不得完全取代向法

院請求救濟之訴訟制度（本院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參照）。從⽽

受刑⼈不服⾏政機關不予假釋之決定，⽽請求司法救濟，⾃應由

法院審理。然究應由何種法院審理、循何種程序解決，所須考慮

因素甚多，諸如爭議案件之性質及與所涉訴訟程序之關聯、即時

有效之權利保護、法院組織及⼈員之配置等，其相關程序及制度

之設計，有待立法為通盤考量決定之。在相關法律修正前，鑑於

⾏政機關不予假釋之決定具有⾏政⾏為之性質，依照⾏政訴訟法

第⼆條以下有關規定，此類爭議由⾏政法院審理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賴浩敏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蘇永欽　林錫堯　池啟明　李震⼭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蔡清遊　黃茂榮　陳　敏　葉百修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陳新⺠　陳碧⽟　黃璽君　羅昌發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湯德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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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林⼤法官錫堯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蔡⼤法官清遊、池⼤法官啟明共同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黃⼤法官茂榮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陳⼤法官新⺠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羅⼤法官昌發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湯⼤法官德宗提出，李⼤法官震⼭加入之協同意⾒書

葉⼤法官百修提出之部分協同意⾒書

李⼤法官震⼭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⾒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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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⼤法官璽君提出不同意⾒書

案情摘要

抄本691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柯○章統⼀解釋聲請書

事實摘要 釋字第691號解釋事實摘要 
聲請⼈因強盜等罪，經判處徒刑23年餘，於臺灣⾼雄監獄執⾏
中。其間聲請⼈多次以其已達法定假釋之條件，向該監獄申請假
釋。該監獄亦數度將聲請⼈之假釋事項，提報該監獄假釋審查委
員會審查，均未獲同意假釋。聲請⼈不服，乃(1)提起⾏政訴訟；
(2)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向普通法院聲明異議。(1)⾏政訴訟
部分，最⾼⾏政法院99年度裁字第2391號裁定認為，⽬前並無
不服假釋否准得請求訴訟救濟之規定，於立法完成前，應由普通
法院審判，因⽽裁定移送台灣⾼等法院⾼雄分院。(2)聲明異議部
分，最⾼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605號裁定認為，假釋與否並非檢
察官之決定，非普通法院所得審究，⽽予以裁定駁回。聲請⼈因
此聲請⼤法官統⼀解釋。 

相關法令 中華⺠國憲法第16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653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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